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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证券交易所 

纪律处分决定书 
 

 

〔2020〕52号 
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

 

 

关于对上海创兴资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

及有关责任人予以通报批评的决定 

 

当事人： 

上海创兴资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，A股证券简称：ST创兴，

A 股证券代码：600193； 

翟金水，时任上海创兴资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； 

郑再杰，时任上海创兴资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； 

连福汉，时任上海创兴资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。 

 

根据中国证监会上海监管局《关于对上海创兴资源开发股份

有限公司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》（沪证监决〔2020〕4号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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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明的事实，上海创兴资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公司）

内部控制存在缺陷。2018年 4-12月期间，公司通过劳务采购款

的名义向供应商转账，再由供应商转账至公司相关员工的个人账

户，最终转账至公司部分员工及关联自然人的个人账户，用于支

付薪酬、划转资金和报销费用，合计金额 521.2万元。上述事项

导致公司 2018年度合并财务报表多计资产 628.57万元，占 2018

年合并报表总资产（更正后）的 1.88%；多计归属于母公司股东

权益 232.41万元，占 2018年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（更

正后）的 1.10%；多计收入 739.75万元，占 2018年合并报表营

业收入（更正后）的 3.34%；多计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

232.41 万元，占 2018 年合并报表净利润（更正后）的 8.10%。

对于上述会计差错，公司于 2019年 12 月 17日披露了更正公告。 

公司以劳务采购款名义进行薪酬支付、资金和报销费用划

转，内部控制存在缺陷，导致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披露的财务

数据存在差错。上述行为违反了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

（以下简称《股票上市规则》）第 2.1 条、第 2.5 条和《上海证

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引》第三条等有关规定。公司时任

董事长翟金水作为公司信息披露第一责任人，公司时任财务总监

郑再杰作为公司财务事项负责人，时任董事会秘书连福汉作为公

司信息披露事务具体负责人，未勤勉尽责，未能建立健全公司内

部控制制度并保障有效执行，也未能保证公司相关信息披露真

实、准确、完整。上述 3人对公司的违规行为负有责任，违反了

《股票上市规则》第 2.2条、第 3.1.4 条、第 3.1.5条、第 3.2.2

条的规定及其在《董事（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）声明及承诺书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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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做出的承诺。对于此次纪律处分意向，公司及相关责任人在规

定期限内表示无异议。 

鉴于上述违规事实和情节，经上海证券交易所（以下简称本

所）纪律处分委员会审核通过，根据《股票上市规则》第 17.2

条、第 17.3条、第 17.4条和《上海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和监管

措施实施办法》有关规定，本所做出如下纪律处分决定：对上海

创兴资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及时任董事长翟金水、时任财务总监

郑再杰、时任董事会秘书连福汉予以通报批评。 

对于上述纪律处分，本所将通报中国证监会，并记入上市公

司诚信档案。 

公司应当引以为戒，严格按照法律、法规和《股票上市规则》

的规定，规范运作，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；董事、监事、高级

管理人员应当履行忠实勤勉义务，促使公司规范运作，并保证公

司及时、公平、真实、准确和完整地披露所有重大信息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上海证券交易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二○年六月一日 
 
 


